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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移动微法院跨域立案

操作说明书



河南移动微法院跨域立案由前端信息登记功能和后端立

案审查功能两部分组成，前端信息登记功能通过小程序版/

网页版（本说明书以小程序版做操作说明）实现操作，后端

立案审查功能通过内网办案系统实现操作。小程序端/网页

端为协作法院的法官提供用户登录、立案信息登记和立案查

询统计等服务，为管辖法院的法官提供用户登录和收案查询

统计服务。本地办案系统为管辖法院的法官提供跨域立案审

查办理服务。

一、法院用户登录

1) 各地人民法院法官打开本省移动微法院分平台小程

序，小程序首页提供了【跨域立案】模块入口，如图 1.1 所

示：



图 1.1

2) 点击【跨域立案】图标，弹出即将打开“中国移动

微法院”小程序的跳转提示框，【允许】后跳转至“中国移

动微法院”小程序，并进入到跨域立案模块的登录页面，如

图 1.2 所示：

3) 法官输入用户名和密码，输入完成后，点击【登录】。

当前为京津冀、长三角地区每个法院开通一个账号，用户名

为：法院分级码+admin，例如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为

110admin；默认密码：123。待账号管理功能上线后，将为各



地高院开通管理员账户，由高院负责本辖区中基层法院账号

得开通与维护工作，包括账户的新增、修改、删除、查询功

能。

图 1.2

4) 登录成功后跳转至跨域立案模块首页，首页中提供

了【立案申请】入口，同时还展示了当前登录法官所属法院

的案件统计数据，包括作为跨域立案协作法院的立案统计数

据，作为跨域立案管辖法院的收案统计数据等，如图 1.3 所

示：



图 1.3

二、协作法院端操作说明

1. 立案信息登记功能

1) 跨域立案协作法院法官受管辖法院委托办理立案申

请，点击首页的【立案申请】，进入立案信息登记页面，在

本页面进行“选择管辖法院”，选择“案件类型”，和填写

申请人信息操作，页面如图 2.1.1 所示：



图 2.1.1

 首先“选择管辖法院”，点击后跳转到全国法院选择

页面，在本页面中分级显示了从省高院——市级中院

——区县级基层法院的三级列表，点击带“>”号的法

院可以下钻到下一级法院，如图 2.1.1.1 所示：



图 2.1.1.1

 在任意一级法院显示页中输入关键字搜索，可以显示

所有包含关键字的法院，不同级的法院会在同一页面

列出，如图 2.1.1.2 所示：



图 2.1.1.2

 选定管辖法院之后，跳转会立案信息登记页面，第二

步选择“案件类型”，案件类型包括“民事一审”、

“行政一审”和“首次执行”三种类型，案件类型不

同，案件信息、当事人信息和提交材料都有所不同，

如图 2.1.1.3 所示：



图 2.1.1.3

 选完案件类型之后，开始填写申请人信息；

 申请人身份有两种，分别是“原告”和“原告代理

人”必须选中一种，默认为“原告”，带“*”号的内

容为必填项，其中证件类型包括如图 2.1.2 包含的所有

证件类型：



图 2.1.2

 最末的联系地址一栏，可以通过选择省-市-区县的三级

行政区划之后，再填写详细地址，如图 2.1.3 所示：



图 2.1.3

2) 申请人信息填写完成后，点击【下一步】，进入“诉

讼请求”填写页；

 填写诉讼标的额及诉讼请求，通过诉讼请求的快捷

标签，可将标签中内容快速无误地添加至诉讼请求中，如图

2.1.6 所示：



图 2.1.6

3) 诉讼请求填写完毕之后，点击【下一步】进入“案

件信息”页，在页面中，之前以原告身份录入的申请人“张

三”已经自动添加在原告列表中，如图 2.1.7 所示：



图 2.1.7

 点击“添加当事人”继续补充填写当事人，跳转至

当事人信息填写页面，填写完成后点击【添加】，当事人的

身份类型缺省为“自然人”，其中带“*”号的为必填字段，

如图 2.1.8 所示：



图 2.1.8

i. 当事人的身份类型分别为“自然人”、“法人”和

“非法人组织”，在“自然人”类型中，证件类型

涵盖了所有类型，和申请人证件类型保持一致；

ii. 身份类型选中为“法人”时，页面显示的需填写字

段如图 2.1.9 所示：



图 2.1.9

iii. 身份类型选中为“非法人组织”时，字段与选中“法

人”时保持一致，但“组织机构代码”字段为非必

填项，如图 2.1.10 所示：



图 2.1.10

 “诉讼地位”选项有“原告”、“被告”、“反诉

原告”、“反诉被告”和“第三人”，如图 2.1.11 所示：



图 2.1.11

 当事人填写完毕后，点击“添加代理人”可添加代

理人，代理人类型默认为“执业律师”，且在选择“执业律

师”的时候，需要额外填写律师证号（必填）和律所名称，

如图 2.1.12 所示：



图 2.1.12

 代理人类型如图 2.1.13 所示：



图 2.1.13

 当事人和代理人信息填写完毕，点击“案由”跳转

到案由的选择页面，在搜索框输入案由包含的关键字即可快

速搜索到要录入的案由，如图 2.1.14 所示：



图 2.1.14

 上传案件对应的除了诉讼材料照片，包括诉状、身

份证明、证据等材料之外，协作法院法官还需线下将收到的

案件材料清单列表以A4纸完成打印，拍照上传至最末的“证

据材料”一栏中，如图 2.1.15 所示：



图 2.1.15

5) 案件信息填写完成后，点击【下一步】，进入“送

达信息”页，选择当事人是否接受电子送达，若接受，则填

写接收方式，如图 2.1.16 所示：



图 2.1.16

6) 送达信息填写完成后，点击【下一步】，进入“诉

前调解”页，选择当事人是否接受诉前调解，同时可根据需

要填写备注信息，如下图 2.1.17 所示：

图 2. 1.17

7) 诉前调解信息填写完成后，点击【下一步】，进入

信息预览页面，确认提交信息无误后，点击【提交申请】，

提交成功后，该案件可在立案列表中进行查看，如图 2.1.18

所示：



图 2.1.18

8) 附一：案件类型为行政一审的案件详情页如图2.1.19

所示：



图 2.1.19

9) 附二：案件类型为首次执行的案件详情页如图2.1.20

所示：



图 2.1.20

2. 立案查询统计功能

1) 跨域立案协作法院法官，在首页的立案服务栏下，

可查看其所属法院跨域立案案件不同状态下对应的案件统

计数据，包括已立案、不予立案、材料补正及审查中的案件

数量，如下图所示：



图 2.2.1

2) 点击对应的任意数据模块，进入“立案列表”页，

并自动定位到当前状态列表页，如下图所示：

 顶部搜索栏可根据申请人或当事人姓名或名称进行

案件快速搜索

 跨域立案的案件状态会根据管辖法院的审核结果进

行同步更新



图 2.2.2

3) 点击列表中案件，进入该案件的详情页，在详情页

中可查看案件的立案基本信息、审核进度及法律文书，如下

图所示：





图 2.2.3



三、管辖法院端操作说明

1. 收案查询统计功能

1) 法官登录小程序是同时具备协作法院和管辖法院的

省份属性及相应功能，点击首页的【收案服务】栏下，可查

看其所属法院跨域立案收案案件不同状态下对应的案件统

计数据，包括已立案、不予立案、材料补正及审查中的案件

数量，如下图所示：

图 3.1.1



2) 点击对应数据模块，进入“收案列表”页，并自动

定位到当前状态列表页

3) 点击列表中案件，进入该案件的详情页，在详情页

中可查看案件的立案基本信息、审核进度及法律文书

2. 立案信息审查功能

1) 跨域案件申请流转到管辖法院本地办案系统后，跨

域立案审查界面显示所有协作法院提交的跨域案件清单，管

辖法院法官从列表中点击“回执”功能向协作法院法官确认

收到立案申请及材料并开始办理，跨域立案审查界面如图所

示：

图 3.2.1

2) 在上个跨域立案审查界面中点击某个案件的“办

理”按钮，即进入案件办理流程，如图所示：



图 3.2.2

3) 管辖法院法官在案件办理流程中对跨域立案申请信

息和诉讼材料进行审查，如图所示：

图 3.2.3



4) 管辖法院法官在案件办理流程中可以选择不予立

案、立案、或退回补正，并生成相应法律文书反馈给协作法

院，如图所示：

图 3.2.4

注意：管辖法院的立案信息审查功能主要依托内网办案

系统进行搭建，因为各省办案系统承建方不同、实现方式不

尽相同，所以此操作说明书所描述的立案信息审查功能仅供

参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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